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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 106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內容暨成果報告 

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20150856 號   

函頒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（103 至 106

年度）」辦理。 

二、 依據行政院 104 年 6 月 3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40134755 號函   

核定本部修正之「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（103 至 106 年度）」

辦理。 

貳、 計畫目標 

一、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，強化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

公約」(以下簡稱 CEDAW)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、

執行與評估，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： 

（一） 國內及國際社會宣導我國辦理性別主流化及致力提昇 

婦女權益之成果。 

（二） 鼓勵及協助女性參與及辦理國際會議，例如參與聯合國

相關會議、APEC 相關會議及協助婦女 NGO 團體在臺 

辦理國際活動等。 

（三） 提升本部及所屬之任務編組委員會成員達 1/3性別比例。 

（四） 賡續辦理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計畫，提高到課執行率，

俾使每位通過面談即將來台之外籍配偶均能接受完整之

行前輔導。 

（五） 安排外賓拜會參訪行程、辦理各項研習營（班）活動、

辦理國際合作及技術交流計畫、協助友邦及友好國家  

推動教育訓練計畫等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，並宣介我  

落實性別平等之決心與成果。 

（六） 辦理性別平等主題相關之高等國際人力培訓研習班。 

（七） 提升年度晉陞駐外簡任職務女性人數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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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，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： 

（一） 培養本部性別主流化業務種籽人員及一般同仁對性別 

主流化政策之基本概念與知能。 

（二） 強化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。 

（三） 施政規劃執行及評估時，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。 

（四） 擴大性別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明。 

（五） 中長程個案計畫、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。 

參、 重要辦理成果 

一、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，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  

政策或措施之規劃、執行與評估，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

【請引用執行計畫之目標一】 

（一） 關鍵績效指標 1：撰刊報導、專文以增進國際社會及  

國內民眾對我國致力保護及提升婦女權益之瞭解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獲媒體刊登篇數（篇） 

目標值(X) 43 46 48 50 

實際值(Y) 71 66 179 113 

達成度(Y/X) 165% 143% 373% 226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【請摘述運用性別統計，分析性別差異， 

研訂促進性別平等之目標及策略、預算編列或調整情形，

及所達成之促進性別平等具體成果等重要辦理情形，並以

綜整方式說明】（請填報） 

(1) 本部上（106）年「潮台灣」（Trending Taiwan）臉書      

專頁配合婚姻平權議題之貼文「婚姻平權釋憲通過」，

觸及人數高達 4,684 人次，並獲 1,639 人次按讚；     

「潮台灣」YouTube 頻道配合婚姻平權議題之短片－  

坎城青年創意競賽「Next Taiwan」，觸及人數達 2,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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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次，並獲 58 人次按讚。另本部「新南向資訊平臺」  

網站上年共計刊登性別平等相關文章 13 篇次。 

(2) 本部 6 種語版（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、西文、德文、俄文）

8 種期刊上年配合政府性別主流化及提升婦女權益   

政策，撰刊相關報導及專文共計 82 篇次。 

(3) 本部《台灣光華雜誌》（中、英文版及東南亞語文版）

上年撰刊我國致力保護及提升婦女權益之相關報導  

共計 18 篇次。 

(4) 本部上年在拉丁美洲西語系國家、加勒比海英語系國家

及美國洛杉磯地區推播第 3 部我國電視偶像劇《親愛的，

我愛上別人了》，該劇探討台灣社會婚姻及家庭倫理，

反映現代都會中產階級女性在婚姻中所面臨之困境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【檢討宜確實分析未達成目標之   

原因；策進作為宜具體、妥適、可行】 

(1) 綜上，分析關鍵績效指標 1（撰刊報導、專文以增進    

國際社會及國內民眾對我國致力保護及提升婦女權益

之瞭解）之目標達成情形，本部上年該指標目標值設定

為 50 篇次，實際報導為 113 篇次（上述 3 項報導加總），

達成度 226%，國際文宣報導績效良好。 

(2) 本部本（107）年將持續在本部「潮台灣」頻道及      

「新南向資訊平臺」等網路數位新媒體，廣宣我性別  

平等政策及成果，並加強在本部 6 種語版 8 種期刊及  

各語版《台灣光華雜誌》撰刊相關報導。 

(3) 本部本年 2 月安排「世界女記者暨作家協會」前總會長

馬汀妮茲來台參訪，並於 9 月將籌組國際媒體女性記者

團訪華，安排拜會兩性平權之相關政府單位及民間   

組織，以增進國際媒體對我致力保護及提升婦女權益之

瞭解，加強在國際媒體露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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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關鍵績效指標 2：協助國內婦女團體及原住民族婦女 

團體參與聯合國相關會議及活動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本部補助或協助參與聯合國相關會議及  

活動之女性人數（人） 

目標值(X) 30 30 30 30 

實際值(Y) 40 45 55 60 

達成度(Y/X) 133% 150% 183% 200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 本部協助我國「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」等國內

婦女團體代表乙行 46 人(其中 41 名為女性)出席 106 年

3 月 13 日至 24 日在美國召開之聯合國第 61 屆「婦女 

地位委員會」（CSW）大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。    

會議期間我國 NGO 代表主辦及協辦 9 場平行活動，   

並有數名與會代表擔任相關活動之報告人，積極就   

國際婦女議題與國際社群進行交流。 

(2) 為響應 106 年 CSW 大會之永續發展主題，及探討如何

提升其與婦女地位之關聯性，我駐紐約聯合國事務工作

小組與薩爾瓦多駐聯合國代表團、ACUNS 及婦權會於

3 月 15 日合辦「婦女在變動的工作環境下之經濟賦權 

研討會」（Seminar on Women’s Economic Empowerment 

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），包括友邦駐聯合國   

代表團、婦女 NGO 代表、媒體記者等約百餘人共襄    

盛舉。擔任主講人之薩爾瓦多婦女局（ISDEMU）局長

Yanira Argueta 就薩國婦女政策及經濟賦權政策等專題

演講，並感謝我協助薩國促進婦女權益；我團國立臺灣

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王教授麗容擔任主題講者（keynote 

speaker），及臺北市政府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   

王兆慶擔任與談人（panelist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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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本部協助我原住民團體共 6 人(其中 5 名為女性)，     

赴美國紐約出席 106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5 日之聯合國   

第 16 屆「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」(UNPFII)會議暨周邊 

會議；我駐紐約聯合國工作小組配合 UNPFII 於 4 月 26

日舉辦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落實之道」   

(Seminar on Measures Taken to Implement the United 

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)  

國際研討會，促進聯合國社群對我原住民議題之瞭解。 

(4) 協助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學會代表 7 人（其中 5 名為女性）

於 106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赴韓國參加聯合國減災辦公室

（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eduction, UNISDR）

亞太分部主辦之培訓課程，增加我與聯合國周邊組織 

實質交流之機會。 

(5) 協助阿里山原住民青少年合唱團團長 1 人（女性）於   

106 年 7 月 10 日至 19 日赴紐約聯合國總部參加      

「聯合國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壇」（HLPF），有助向    

國際社會宣介我對原住民權益之重視，並彰顯我政府 

支持國人以非政府組織身份出席聯合國舉辦之會議。 

(6) 本 部 與 臺 中 市 政 府 於 106 年 9 月 合 作 辦 理        

「2017 UNFCCC NGO FORUM 宜居城市邁向永續發展

國際研討會」，特邀請氣候行動聯盟日本分會主席    

平田仁子女士及我國梧桐環境整合基金會執行長    

朱慧芳女士等二位專家擔任座談會之講座與主持人，  

凸顯國內外女性專家在氣候與永續發展議題上之    

重要角色。 

(7) 協助財團法人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6 人（皆為女性）於  

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8 日赴德國波昂參加「聯合國氣候

變化綱要公約 (UNFCCC)第 23 屆締約國大會」暨     

「聯合國青年氣候非政府組織第 13 屆青年會議」。    

該聯盟長年關注氣候變遷議題，亦為積極參與 UNFCC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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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P 大會之青年 NGO 團體，有助提升我國在氣候變遷

議題之國際能見度。 

(8) 協助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    

呂欣潔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0 日赴美國紐約 

參加世界人權日聯合國倡議週暨高峰會議活動，有助 

我國在聯合國場域發聲，並展現國內性別平等政策推動

成效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(1) 本部將持續積極協助國內婦女團體出席聯合國及其  

周邊會議，以及協助其等辦理平行會議，增進渠等與  

國際人士交流，同時加強我與聯合國等國際社群接軌，

使國際社會暸解我性平工作進展。 

(2) 本部亦將持續積極協助國內原住民團體出席 UN 相關 

會議及活動，以有效促進原住民與國際人士互動交流，

並與聯合國社群加強連結。 

（三）關鍵績效指標 3：鼓勵及協助各領域女性代表參與 APEC 相

關會議及活動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本部補助相關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出席

APEC 婦女議題相關會議與活動女性人數

佔前揭會議整體補助人數之比例（%） 

目標值(X) 51 51 51 51 

實際值(Y) 64.2 92 116 62 

達成度(Y/X) 125.8% 180% 227% 122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 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副主任委員仙桂於 106 年 9 月 26 至

29 日，率團(含行政院性平處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

發展基金會人員共計 16 名)赴越南順化出席 APEC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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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婦女與經濟論壇」（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, 

WEF），共計 3 場會議。本部支應我團 9 名團員與會   

差旅費用。高副主委於會中說明我國積極提升女性微中

小型企業主競爭力與創新能力的努力與成果，並與部分

經濟體之團長進行雙邊會談及場邊晤談。 

(2) 本部協助中華民國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代表 14 人 

（皆為女性）參加 106年 9月 28日舉辦之 2017年 APEC

越南河內女企業家論壇會議，有助於促進我國內婦女 

團體與 APEC 周邊論壇之互動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將持續補（協）助民間團體出席 APEC 婦女議題相關

會議與活動，以及邀請 APEC 其他會員人士來台參與

APEC 女性議題相關會議與活動，增進國際交流。 

（四）關鍵績效指標 4：鼓勵及協助國內婦女 NGO 團體出席相關  

國際會議或在臺舉辦國際活動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本部補助國內婦女 NGO 團體出席相關   

會議與活動之場次（場） 

目標值(X) 30 30 30 30 

實際值(Y) 30 21 30 33 

達成度(Y/X) 100% 70% 100% 110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本部向積極推動國內婦女 NGO 團體與國際接軌，並協助

爭取參與國際婦女組織及其活動，優予補助該等團體赴 

海外出席相關會議或在台舉辦國際會議。106 年本部計  

補助國內 23 個婦女團體辦理 33 場次與婦女相關之國際 

會議及活動，其中在臺辦理者 6 場；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

者計 27 場。106 年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360 萬 6,539 元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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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受益人次為 4,076 人，其中女性 2,708 人，佔總受益人次

66%強，重要者如下： 

(1) 協助中華民國女法官協會於 106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  

赴澳洲參加「2017 年國際女法官協會亞洲太平洋區域 

會議」。該會積極參與國際女法官協會主辦之國際會議

及活動，並努力維護會籍，避免遭中國大陸打壓、矮化，

有助深化國際友我人脈。 

(2) 協助中華民國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於 106 年 5 月 11

日至 13 日赴日本東京出席「2017 年全球婦女高峰會」，

與來自 70 餘國、1,000 餘名與會者進行交流，同時宣揚

我在推動性別平權方面之成果。 

(3) 協助台灣護理學會於 106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赴   

西班牙參加「國際護理協會國家代表會議暨國際護理 

大會」。該會尹祚芊監事曾任國際護理協會理事與    

第二副理事長，並多次代表國際護理學會參加各項   

國際會議，更常在國際場域為我國發聲，係為我國人  

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重要楷模。 

(4) 協助台灣展翅協會於 106 年 6 月 13 日至 16 日出席 

「2017 INHOPE 國際檢舉熱線聯盟布達佩斯會員大會

參與方案」，該會自 2005 年起即加入 INHOPE       

（國際網路檢舉熱線聯盟）成為會員迄今，致力於防制

兒少性剝削及人口販運、提倡兒童人權及兒少上網   

安全，績效良好。 

(5) 協助台灣護理學會於 106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在臺舉辦

「第 2 屆亞太地區護理研究會議」，邀請澳洲、加拿大、

印度、印尼共 17 國，600 餘人報名本次會議，且為爭取

國際護理協會（ICN）2020 年區域國際會議主辦權，    

特別邀請 ICN 執行長及多位理事來臺，有助強化我與

ICN 聯繫，展現我國醫衛實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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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協助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於 106 年 10 月 22 日至    

28 日赴埃及開羅出席「國際職業婦女協會（IFBPW）   

第 29 屆世界會員大會」，有助瞭解國際間的女力趨勢，

協助我國女權運動與國際接軌，並展現我國性別平等 

政策推動成效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將續以協助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、   

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、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

基金會及台灣展翅協會等國內婦女團體辦理 30 場以上  

符合性別主流化之國內外活動為工作目標。 

（五）關鍵績效指標 5：提升本部及所屬之任務編組委員會成員達

1/3 性別比例（CEDAW 第 7 條-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機會）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督導本部及所屬之任務編組委員會成員 

達 1/3 性別比例之達成率 

（達成個數/總個數）×100% 

（按：將視主管部會修正法規後，配合辦理者不在

此限。） 

目標值(X) 100 100 100 100 

實際值(Y) 100 100 100 100 

達成度(Y/X) 100％ 100％ 100% 100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本部及所屬之任務編組委員會共計 4 個： 

(1) 外交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：委員總人數 15 人，其中女性

委員 8 人，達 1/3 性別比例。 

(2) 外交部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：委員總人數 9 人，其中

女性委員 5 人，達 1/3 性別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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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外交部訴願審議委員會：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其中女性 

委員 6 人，達 1/3 性別比例。 

(4)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：委員總人數

9 人，其中女性 6 人，達 1/3 性別比例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將續按計畫推行，促成本部及所屬之任務編組委員會

成員達 1/3 性別比例之達成率 100%。 

（六）關鍵績效指標 6：賡續辦理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計畫，提高  

到課執行率，俾使每位通過面談即將來臺之外籍配偶均能  

接受完整之行前輔導課程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輔導課程執行率(%)（該年度外籍配偶參加

輔導課程人數/該年度外籍配偶通過面談 

人數）×100% 

目標值(X) 75 80 85 90 

實際值(Y) 96 92 93 97 

達成度(Y/X) 128% 115% 109% 108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 106 年度我駐東南亞館處共計舉辦 488 場輔導課程，   

參加入國前輔導課程之外籍配偶人數計 6,025 人，通過

面談之外籍配偶人數計 6,220 人，目標達成實際值為

97%。 

(2) 為推動「性別主流化」，我駐東南亞館處近年來積極   

鼓勵國人陪同外籍配偶共同參與輔導課程，除前述參與

輔導課程之外籍配偶 6,025 人外，國人計 3,858 人，    

合計 9,883 人，其中男性共計 4,226 人（佔 42.76%）；

另 106 年參與輔導課程總人數較 105 年增加 2,387 人 

（總人數年增率為 31.84%），106 年男性參與輔導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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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較 105 年增加 1,075 人（男性人數年增率為

34.11%），參與輔導課程之男性增加比例高於總人數  

增加比例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為提升輔導成效及推動「性別主流化」，並推廣兩性平權 

觀念，本局曾於上（106）年5月16日以領二字第1065116053

號函請東南亞 6 館處配合新住民發展基金複評建議，以及

於上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舉辦輔導員來臺研習訓練時， 

請駐東南亞 6 館處積極鼓勵國人陪同外籍配偶共同參與 

輔導課程，培養跨國婚姻中兩性平權意識，並促進雙方   

瞭解異國文化、家庭背景及價值觀之差異，降低婚姻經營

上之衝突。 

（七）關鍵績效指標 7：安排外賓拜會參訪行程、辦理各項研習營

（班）活動、辦理國際合作及技術交流計畫、協助友邦及    

友好國家推動教育訓練計畫等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，並宣介

我落實性別平等之決心與成果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向國際宣介我落實性別平等之決心與成果

（包括安排外賓拜會參訪行程、辦理各項 

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之研習營（班）活動、

辦理國際合作及技術交流計畫、協助友邦

及友好國家推動教育訓練等）之次數（次） 

目標值(X) 10 15 20 25 

實際值(Y) 13 68 69 97 

達成度(Y/X) 130% 453% 345% 388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 諾魯總統瓦卡（Baron Waqa）伉儷於 3 月 6 日至 11 日

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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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日本自民黨青年局局長鈴木馨祐眾議員乙行於 3 月 18

日至 20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3) 日本自民黨「促進日本台灣經濟文化交流議員之會」  

事務局長秋元司乙行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訪臺，   

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4) 澳洲自由黨籍聯邦眾議員安德魯斯（Kevin James 

Andrews）訪團乙行於 5 月 2 日至 6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

蔡總統。 

(5) 韓國國會「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」會長趙慶泰訪團  

乙行於 5 月 28 日至 30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6) 澳洲工黨國會議員訪團澳自由黨籍聯邦眾議員派瑞

（Graham Perrett）乙行於 6 月 25 日至 29 日訪臺期，  

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7) 澳洲馬特醫院前院長安琪拉修女 Angela Mary 乙行於  

7 月 5 日至 13 日訪臺，期間拜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  

張主委小月。 

(8) 吐瓦魯國會議長陶希（Hon. Otinielu Tausi） 乙行於 7 月

11 日至 16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9)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理事長谷崎泰明乙行於 8 月 22 日至

25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10) 索羅門總理蘇嘉瓦瑞蘇嘉瓦瑞（Hon. Manasseh 

Sogavare）夫婦乙行於 9 月 25 日至 29 日訪臺，期間

晉見蔡總統及拜會立法院蘇院長嘉全討論女性國會

議員比例議題。 

(11)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乙行於 9 月 26 日至

28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12) 吐瓦魯總理索本嘉（Enele Sopoaga）伉儷於 10 月 8 日

至 14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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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 韓國前副總理玄旿錫於 10 月 10 日至 13 日來臺參加

「玉山論壇」期間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14) 澳洲外交貿易部昆蘭次長乙行於 10 月 15 日至 17 日

訪臺參加「臺澳年度經貿會議」期間並安排拜會經濟

部王次長美花。 

(15) 蔡總統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出訪太平洋友邦   

期間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閣下倡議成立  

女性領袖聯盟。 

(16) 吉里巴斯國會議長萬伊（Tebuai Uaai）伉儷於 11 月 4

日至 9 日訪臺期間並安排晉見蔡總統英文。 

(17) 帛琉國會議長安薩賓（Amastacio Sabino）於 11 月 18

日至 24 日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18) 東亞經濟人會議委員長槍田松瑩於 12 月 11 日至 13

日來臺出席會議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19) 日本自民黨青年局局長鈴木馨祐於 12 月 12 日至 14

日訪臺，期間拜會立法院蘇院長時談到增加女性立法

委員互訪機會，並與該院陳委員曼麗討論女性議題。 

(20) 日本參議員瀧波宏文夫婦訪團於 12 月 25 日至 27 日

訪臺，期間晉見蔡總統。 

(21) 106 年已邀訪布吉納法索女性訪賓包括：布吉納法索

衛生部長魏瑪勒（Smaïla OUEDRAOGO）乙行 5 人，

106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訪臺；布吉納法索國會友臺 

小組主席莫塞（Abdoulaye MOSSE）乙行 8 人，6 月

19 日至 23 日訪臺；布吉納法索環境、綠色經濟暨    

氣候變遷部長巴席爾（Batio BASSIERE）一行 6 人，

10 月 16 日至 21 日訪臺；布吉納法索國會友臺小組 

議員葉娜克（Karidia ZONGO/YANOGO）一行 8 人，

12 月 4 日至 8 日訪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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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2) 106 年 1 月至 12 月安排參訪太魯閣及日月潭地區， 

並探索我原住民文化外賓包括：史瓦濟蘭王國商公 

貿易部長夫人馬布札（Ms. Mabuza）女士、史瓦濟蘭

參議院議長 Gelane Zwane 等 5 人、史瓦濟蘭公共工程

暨運輸部長桂林蒂等 2 人、南非 ANC 執政黨國會   

議員娜央比議員（Hildah Vangile Nyambi）、瑪沁比  

議員（ Cathrine Matsimbi）、瑪娜娜議員（Duduzile 

Promise Manana）、泰特娃省議員（Thembeni Petty 

Mthethwa）、普琪蕾省議員 Princess Phumzile Buthelezi

及約堡交通局長瑪庫芭 （ Helen  Nonhlanhla 

Makhuba）、南非 IFP 黨籍范德莫葳議員（Liezl Linda 

van der Merwe）。 

(23) 106 年 1 月 8 至 12 日邀請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

Mr. BYAMBADORJ 訪臺，期間拜會我立法院尤委員

美女及監察院張院長博雅，就我女性參與政治、    

女權等議題交換意見。 

(24) 106 年 3 月 26 至 30 日，邀請以色列國會副議長 Nava 

Boker 女士等 3 名國會議員來訪，安排拜會行政院   

性別平等委員會，增進伊等對我國性別平權政策及 

作為之瞭解。 

(25) 106 年 7 月 14 至 21 日協助安排巴林婦女發展協會暨

Durrat 老人安養中心主任 Ms. Nadia Al Jar 來臺參訪，

伊返國後將協助辦理宣介臺灣說明會，及開拓巴林 

高階女性來臺旅遊市場。 

(26) 106 年 8 月 12 至 20 日邀請「俄羅斯-1」電視台晨間

節目-俄羅斯早晨主持人與攝影團隊來臺拍攝介紹  

臺灣節目，期間採訪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

系主任鄢定嘉。 

(27) 106 年史瓦濟蘭王國碧姬莎王妃殿下及瑪香谷王妃 

殿下率團來臺私訪期間，於 9 月 15 日安排晉見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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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總統，向蔡總統當選我國第一位女性元首表達祝賀

之意。 

(28) 106 年 10 月 20 至 23 日邀請史瓦濟蘭王國內政部長

桑蒂蕾郡主（Princess Tsandzile）率團來臺訪問，拜會

我政府高層就雙方合作交換意見。 

(29) 106 年協助邀請史瓦濟蘭王國衛生部長席蔓拉

（Sibongile Simelane）於 10 月 21 至 27 日率團來臺 

參加「2017 臺灣全球健康論壇」部長級會議。 

(30) 106/01/10-15 愛爾蘭國會議員歐克琳一行拜會     

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副主任委員仙桂。 

(31) 106/04/06 瑞士聯邦國會瑞士-韓國友好小組一行拜會

國家發展委員曾主任秘書雪如及行政院原子能    

委員會蔡副主任委員慧敏。 

(32) 106/04/16 保加利亞前外交部長米托夫一行拜會    

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江處長文若。 

(33) 106/04/09-15 英國國會議員史蒂爾勳爵一行訪臺晉見

總統及拜會經濟部陳主任秘書怡鈴、英國在台辦事處

唐凱琳代表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小月、  

臺灣國家婦女館。 

(34) 106/04/09-15 德國聯邦國會議員霍恩一行拜會立法院

尤委員美女。 

(35) 106/04/12 瑞典國會議員團拜會行政院大陸委員    

張主委小月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司長敏玲。   

(36) 106/05/03 斯洛伐克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姬娃一行  

拜會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江處長文若及花蓮縣秀林鄉

李鄉長春風。 

(37) 106/05/09 德國議員魏勒及霍夫曼拜會國家發展委員

會高副主任委員仙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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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8) 106/05/15 捷克助理副總理 Arnost Marks 一行拜會   

文化部鄭部長麗君及國立成功大學蘇校長慧貞。 

(39) 106/05/19 歐洲議會外委會安全暨防禦小組主席 Anna 

Fotyga 晉見總統。 

(40) 106/06/19 希臘國會議員團拜會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

鄭副組長瑛惠，歐洲經貿辦事處婁薇琪副處長及大同

公司總經理林郭文艷女士。 

(41) 106/06/27 歐盟文官團拜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綜合規劃

處張處長惠娟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吳代理處長秀貞、

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陳副執行長婉宜及行政院    

原住族委員會董專門委員靜芬。 

(42) 106/07/10-15 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議員訪問團訪臺並 

拜會經濟部國合處江處長文若。 

(43) 106/07/16-20 歐洲議會重要議員助理團來訪拜會本部

歐洲司高司長安。 

(44) 106/07/18-21 匈牙利農業部長 Deputy State Secretary

（次長級）Dr. Lajos Bognár 一行來訪，出席第二屆  

台匈農業合作會議並拜會農委會國際處林處長麗芳。 

(45) 106/07/24-28 葡萄牙國會議員一行來訪並拜會經濟部

國合處江處長文若、交通部民航局何副局長淑萍及 

國發會高副主任委員仙桂。 

(46) 106/07/29-08/05 英國國會友台小組副主席一行來訪，

晉見蔡總統英文及拜會陸委會張主委小月。 

(47) 106/07/31-08/05 羅馬尼亞國會議員卡拉寇塔一行   

來訪，並拜會國發會綜合規劃處張處長惠娟及歐洲 

經貿辦事處馬澤璉處長。 

(48) 106/08/07-9 比利時國會友台小組主席 Alain Destexhe

來訪晉見蔡總統英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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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9) 106/09/04-08 西班牙「王家艾卡諾研究院」（Elcano）

院長鮑威爾一行來訪並拜會國發會高副主任委員  

仙桂。 

(50) 106/09/07-12 義大利國會友協副主席 Guido Galperti 

一行來訪出席第七屆台義經貿對話會議並拜會    

陸委會張主委小月。 

(51) 106/09/10-13 捷克貿工部次長 Marek Ondroušek 訪臺

出席「2017 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」（WCIT），        

並拜會經濟部王常務次長美花。 

(52) 106/09/17-23 英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伊凡斯下議員 

一行來訪晉見蔡總統英文及拜會國發會高副主任  

委員仙桂。 

(53) 106/09/24-29 歐盟文官團訪臺拜會本部歐洲司高司長

安。 

(54) 106/10/07-13「蘇格蘭議會雙十國慶訪團」來訪晉見  

蔡總統英文、拜會本部歐洲司高司長安及國發會綜合

規劃處張處長惠娟。 

(55) 106/10/30-11/03 歐 洲 議 會 保 守 黨 團 Kosma 

ZŁOTOWSKI 一行來訪並拜會國家安全會議陶諮詢

委員儀芬。 

(56) 106/11/06-10 比 利 時 國 會 友 臺 小 組 共 同 主 席     

Peter LUYKX,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, Georges 

Dallemagne 率團來訪並拜會陸委會張主委小月。 

(57) 106/11/19-24 歐盟暨比利時文官團參加臺歐盟性平 

研討會並拜會本部歐洲司高司長安及國發會張處長

惠娟等。 

(58) 106/12 希臘「新民主黨」國會議員一行來訪並拜會   

國發會高副主委仙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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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9) 2/19-25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 團」一行 10 人 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

尤委員美女午宴款待。 

(60) 3/26-4/1「美國青年領袖訪問團美南分團」一行 10 人

訪臺，期間曾拜會高雄市許副市長銘春。 

(61) 4/10-15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2 團」一行 9 人訪臺，

期間曾拜會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，並獲立法院

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62) 4/10-16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3 團」一行 10 人 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63) 4/16-22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4 團」一行 12 人 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

尤委員美女晚宴款待。 

(64) 4/17-23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5 團」一行 9 人訪臺，

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蕭委員美琴

午宴款待。 

(65) 5/28-6/10 本部邀請美、加青年俊彥一行 29 人      

（男 13 人、女 16 人）來台參與 2017 年國際青年    

菁英領袖研習班（Mosaic Taiwan 2017），期間該團   

參訪勵馨基金會。 

(66) 5/29-6/3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6 團」一行 12 人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67) 5/29-6/4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7 團」一行 10 人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

尤委員美女午宴款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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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8) 6/18-24「美國國會議員選區主任訪問團第 1 團」一行

12 人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69) 7/9-14 華府智庫「大西洋理事會」訪問團一行 7 人   

晉見蔡總統，訪談曾就女性投入公共事務等議題交換

意見。 

(70) 8/13-19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8 團」一行 12 人訪

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  

尤委員美女午宴款待。 

(71) 8/14-20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9 團」一行 10 人  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72) 8/20-26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0 團」一行 12 人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

尤委員美女午宴款待。 

(73) 8/28-9/3「加拿大國會議員助理訪問第 1 團」一行 9 人

訪臺，期間拜會立法院臺加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 

柯委員志恩及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。 

(74) 8/28-9/3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2 團」一行 10 人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75) 8/31-9/4 美國聯邦眾議員金恩（Steve King, R-IA）及

羅德薇（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, R-AS）  

一行 4 人訪臺，期間曾拜會立法院，並與尤委員美女

就我政府推動婦女賦權議題交換意見。 

(76) 9/17-23「美國民主黨青年領袖訪問團」一行 9 人訪臺，

期間拜會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及財團法人婦女  

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，瞭解我政府推動同性議題、  

性別平等及提升婦女權益之現況及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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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7) 10/6-11 美國羅德島州副州長 Daniel McKee 一行 5 人

訪臺，期間 M 副州長曾覲見蔡總統，該團亦拜會    

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。 

(78) 10/9-16「美國懷俄明州州長米麥特（Matt Mead）訪問

團」一行 9 人訪臺，期間覲見蔡總統，並拜會國發會

陳主任委員美伶。 

(79) 10/15-21「美國內華達州府會領袖訪問團」一行 12 人

訪臺，期間拜會勵馨基金會。 

(80) 10/16-20 本部范無任所大使雲應邀赴加拿大多倫多 

大學訪問，期間以「從民主化走向民主深化：我參與

野百合學運及太陽花學運之觀察」為題於該校發表 

演說。 

(81) 10/23-26 華府智庫「美國進步中心」（CAP）訪問團

拜會本部范無任所大使雲及臺灣同志熱線協會。 

(82) 10/24-31「美國關島總督卡佛（Eddie Calvo）訪問團」

一行 9 人訪臺，期間並覲見蔡總統。 

(83) 11/14-11/16 本部、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

及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（AIT/T）在臺北合辦臺美

「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」（GCTF）「打造女性科技   

創業新未來工作坊」，邀獲來自 12 國共 21 位官員、

專家及女性創業領袖與會；另范無任所大使雲曾出席

開幕典禮並致詞，美中小企業署（SBA）主管國際   

貿易之副助理署長 Eugene Cornelius, Jr.及行政院   

唐政務委員鳳發表專題演講，美國務院全球婦女議題

辦公室之顧問亦出席授課。 

(84) 11/17-22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3 團」一行 11 人

訪臺，期間並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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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5) 11/19-25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4 團」一行 11 人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  

尤委員美女午宴款待。 

(86) 11/20-25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5 團」一行 9 人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，並拜會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。 

(87) 12/17-23「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6 團」一行 9 人  

訪臺，期間獲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    

蕭委員美琴午宴款待。 

(88) 12/17-23「加拿大國會助理訪問第 2 團」一行 10 人  

拜會立法院臺加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柯委員志恩。 

(89) 106 年 5 月 23 日瓜地馬拉舉辦第 12 屆婦女領袖大會

我政府補助相關經費，協助友邦推動教育訓練計畫，

納入性別主流化內容與觀點。 

(90) 106 年 8 月 20 日至 27 日由宏都拉斯、多明尼加、   

尼加拉瓜、薩爾瓦多及貝里斯社會福利部門高階官員

一行 7 人組成之「中美洲社會統合委員會」訪問團   

訪臺，以瞭解我國在扶助弱勢兒童及青少年、性別  

平等及婦女輔導等社會保護政策及工作經驗，作為 

未來該委員會擬訂貫徹社會融合相關具體行動綱領

之參考。本部曾安排訪團拜會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、

內政部移民署、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及 

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等單位，亦特別

拜會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及臺灣國家婦女館，就我國 

推動性別主流化及婦女社會照護等工作經驗交換  

意見，增進渠等對我性別平權工作成果之瞭解。 

(91) 106 年度外交部委託國合會辦理之「外交部擴大外籍

生來臺獎學金計畫」，106 年在臺受獎生人數共計 190

名（來自 18 個國家，包含年度新生 50 名），其中    

女性 99 名、男性 91 名，男女受獎比例為 1:1.0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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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2) 106 年度外交部委託國合會辦理「婦女創業研習班｣，

共計來自 5 個友好國家總計 8 人參訓，其中女性 6 人、

男性 2 人，藉由理論與實務結合，使學員瞭解臺灣   

婦女創業發展模式與經驗，同時促使臺灣女性創業家

與其他國家女創業家之交流。 

(93) 「伊斯蘭青年交流研習班」於 5 月 14 日至 20 日     

辦理，共有 2 國 33 人（女 15、男 18）參加，期間    

本部並安排交通部觀光局柯編審怡君及俞馮彤芳  

老師授課。 

(94) 「遠朋國建班（英文班）」第 151 期於 6 月 4 日至 24

日辦理，共有 22 國 22 人（女 9、男 13）來臺參訓；

第 153 期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7 日辦理，共有 18

國共 18 人（女 8、男 10）來臺參訓，期間介紹我國 

民主政治發展及女性參政狀況。 

(95) 「Ni-Hao Taiwan 2017 亞太地區國際青年菁英領袖 

研習班」：友好國家 I 班（澳洲、斐濟、韓國、         

紐西蘭、巴紐、新加坡） 於 6 月 28 日至 7 月 7 日  

辦理，共有 28 人（女 9、男 19）參加；友邦+友好    

國家 II 班（吐瓦魯、馬紹爾、吉里巴斯、帛琉、        

索羅門群島、諾魯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尼、泗水、

越南、胡志明市、菲律賓、汶萊、印度及清奈）於      

9 月 20 日至 29 日辦理，共有 53 人（女 27、男 26）

參加。「日本青年臺灣研習營」於 10 月 23 日至 27 日

舉辦共 30 人（女 2、男 28）參加。 

(96) 「2017 東南亞國家政府文官台灣研習營」於 9 月 24

日至 30 日舉辦，共有 4 國 33 人（女 18 男 15）參加，

期間本部並安排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賴瑩瑩處長  

授課。「2017 年東南亞政府文官臺灣研習營」第二   

梯次於 10 月 22 日至 28 日舉辦，共有 2 國 24 人    

（女 9 男 15）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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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7) 106 年配合政府「新南向政策」中「以人為本」的     

核心精神，以「臺灣新世代 展望新南向」（New Taiwan 

Generation New Southbound Vision）做為計畫主軸， 

遴選 75 位青年大使組成 3 團，其中 55 位女性，20 位

男性，結合舞台演出、訪問與交流等活動，呈現我國

加強與「新南向政策」目標間人文交流。各團於 8 月

28 日至 9 月 7 日期間分別前往「印度─新加坡」、  

「泰國─馬來西亞」及「印尼─菲律賓」等 6 個國家，

進行海外訪問交流 10 天，每團訪問兩國。本部於訪團

出訪前即安排性別平等課程，讓參訓同學瞭解我國 

推動性別平權之歷程，俾於海外向外國友人說明我政

府與NGO團體在婦女賦權與性別平等議題上之努力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(1) 持續運用我與邦交國及非邦交國之各項雙邊合作計畫

資源，促進我與各國有關性別主流議題之交流與合作，

並與各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各項改善當地弱

勢女性之計畫，進一步實踐性別平等、提升婦權之精神。 

(2) 本部將續配合辦理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，向國際 

宣介我國落實性別平等之成果。 

（八）關鍵績效指標 8：辦理國際友邦性別平等主題相關人才培訓 

研習班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每年辦理一梯次性平主題相關研習班，  

邀請友邦婦權、人權團體代表及相關政策

主管官員參加研習之人數（位） 

目標值（X） 20 21 22 23 

實際值（Y） 21 154 30 28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105% 733% 136% 12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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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本部委託國合會辦理之 106 年度「農村婦女能力建構研習

班」，共有來自 9 個邦交國家及 12 個友好國家、總計 28

人參訓，其中女性 27 人、男性 1 人，藉由透過政府政策及

運用民間力量，打造兩性平等的工作環境，以提昇農村   

婦女自我意識與經濟能力之作法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為呼應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」（SDGs）目標 5 所宣示之

「實現性別平等，並賦予婦女權力」，同時實現目標 1 之

「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貧窮」及目標 8 之「讓每一個人都有

一份好工作」，本部將持續委託國合會辦理「國際人力資源

培訓研習班計畫｣，配合該會優先推動之業務，針對女性  

創業相關議題進行分享，以培育婦女經濟獨立之能力。 

（九）關鍵績效指標 9：向國內民眾宣傳國際社會性別主流化議題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向參訪本部之國內各級學校或民間社團 

宣傳性別主流化議題場次（次） 

目標值（X） 40 40 40 40 

實際值（Y） 60 64 68 78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150% 160% 170% 195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 106 年來部參訪之學校機關團體總計 76 團共 3,561 人

次，本部公眾會均透過播放國慶文宣影片（內含我女性

國際及公共參與之相關影音資料）、外交部簡介影片 

（內含本部職員性別比例均等之資訊）以及青年與國際

接軌、國際禮儀等主題講座宣導性別平權意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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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本部於 106 年 5 月組隊參加「水岸台北 2017 端午      

嘉年華」，於河岸比賽場地張貼性別平等工作權海報及

展示宣傳品，向我國及各國參賽隊伍及參觀群眾展現 

我國推動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」

及性別平權等人權之努力及決心，計有 227 支大小龍舟

隊競賽（女性 1,275 人（38.8%），男性 2,013 人（61.2%）），

並吸引美國在台協會、俄羅斯駐華使節、新加坡、     

以色列、菲律賓等外國人士與賽及參觀。 

(3) 協助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於 106 年 11 月

25 日於臺北市舉辦「2017 勵馨讓愛發光、暴力閃邊」 

路跑活動，邀請駐華使節及約 4,000 名民眾共同參與，

對於推展我國性別平等工作深具效益。該基金會係為 

響應每年 11 月 25 日「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」發起本項

活動，宣導社會大眾投入反性別暴力行列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(1) 107 年將賡續透過辦理學校機關團體來部參訪活動，  

於各主題講座適時納入國際社會之性別主流化議題。 

(2) 本部將賡續鼓勵並協助國內 NGO 團體辦理活動時納入

國際社會之性別主流化議題，以強化國人性別平權   

意識。 

（十）關鍵績效指標 10：年度晉陞本部（含所屬）簡任職務女性人數比例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年度晉陞本部（含所屬）簡任職務女性人數比

例［年度晉陞本部（含所屬）簡任職務女性數

/年度晉陞本部（含所屬）簡任職務人員數］（%） 

目標值（X） 19 20 21 22 

實際值（Y） 26 28 21 33 

達成度（Y/X） 136.8% 140% 100% 1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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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本部推動性別主流化著有成效，辦理晉陞作業時，在候選

人條件相同情形下，均優先拔擢少數性別，總計 106 年度

本部（含所屬）晉陞簡任職務者計 30 人，其中女性為 10

人，比例為 33%，106 年目標達成度為 150%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在 106 年女性晉陞簡任已超逾目標值，顯示本部推動

性別主流化著有成效，未來本部仍將依表訂目標積極辦理

並持續精進女性同仁晉陞簡任職務比例。 

 

二、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，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

【請引用執行計畫之目標二】 

（一）關鍵績效指標 1：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（%）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［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  

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 / 本機關及

所屬機關職員總數］×100% 

 

研設會統計： 

參訓 771 人次 （女 384 人，占 49.81%，男

387 人，占 50.19%，  /  職員總數 792 人 

x 100%＝97.35% ） 

 

目標值（X） 80 85 90 95 

實際值（Y） 92 78.37 81.38 97.35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115% 92.2% 90.42% 102.4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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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本部積極宣導同仁善用各種數位學習或開辦性別主流化 

相關實體課程，提昇同仁性別主流化基本概念與知能，   

106 年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共 771 人，佔   

職員總數之 97.35%，其中參訓女性 384 人，佔 49.81%，  

參訓男性 387人，佔 50.19%。106年目標達成率為 102.47%。 

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辦理詳情如下： 

(1) 外交學院 106 年共辦理 17 場次課程，時數共 28.5 小時： 

（a） 4 場專班課程：2 場基礎專班「臺灣推動性別平等成

果及挑戰」及「建立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（性騷擾  

議題）」；及 2 場進階專班「重要國際性別議題與 

外交工作」及「性別影響評估與性別預算的概念」； 

（b） 13 場隨班課程：「防制人口販運」、「駐外人員      

居家安全座談會」、「駐外人員人身安全注意事項  

（含防身術示範）」、「性別平等國際趨勢」（前述

4 課程均上、下半年外派班各辦 1 次）、「駐外人員

暨配偶座談會」、「人權議題與發展」、「CEDAW

及性別主流化」、「內政部移民署業務、人口販運   

議題及新住民政策」及「多元觀點的性別平權：    

以社群媒體為例」等。 

(2) 以上各課程授課對象為本部及行政院各涉外機關     

人員，參訓人次共計 1,213 人次，其中女性 471 人次   

（佔 38.83%），男性 742 人次（佔 61.17%），           

本部人員共 730人次，其中女性 275人次（約佔 37.67%），

男性 455 人次（約佔 62.33%）。 

(3) 外交學院另將 106 年間共 6 堂經講座授權之實體課程 

後製為線上課程，上掛於外交服務網數位學習專區。  

線上點閱學習並經登錄學習時數之本部及外館同仁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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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人次，女性 21 人次（佔 42%），男性 29 人次        

（佔 58%），未列入上表統計數字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在 106 年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已超逾目標值，顯示

本部培育同仁性別主流化基本概念或知能不遺餘力，未來

本部仍將依表訂目標積極辦理並廣為宣導性別主流化相關

教育訓練課程資訊。並將續強化各培力課程內容之多元性

與議題深廣度，增進同仁參與率及參訓效益。並針對本部

業務屬性，特別設計與本部工作實務切合之國際議題屬性

課程。 

（二）關鍵績效指標 2：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 

機關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

目標值（X） 1 1 1 1 

實際值（Y） 0 3 1 1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0 300% 100% 100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106 年度本部「人員講習訓練」統計報表增列「國際組織  

實習」欄位，以呈現外領人員赴國際組織實習之性別人數

及比例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本部未來亦將持續研議新增與本部業務職掌相關之性別 

統計指標之可能性及配合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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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關鍵績效指標 3：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比重=［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 / 

（機關預算數-人事費支出-依法律義務必

須編列之支出）］×100% 

增加數=當年度比重-前年度比重 

目標值（X） 0.1 -2.82 5.85 -4.83 

實際值（Y） 1.35 -1.74 0.06 1.27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1350% 61.70% 1.03% -26.29% 

2、 辦理情形說明： 

(1) 鑒於上揭目標值估算時，「駐洛杉磯辦事處」館舍購置

中程個案計畫尚未奉核定，而係暫以本部提報行政院 

中程個案計畫之各年擬編列預算數為計算基礎，後本部

因業務需要修正 105-107 年度中長程個案計畫， 106 年

度係編報 107 年度預算，爰有關預算面項目係填復 107

年度預算相關資料。 

(2) 依據本部主管修正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項目，107 年

度為秘書處續編列之駐洛杉磯辦事處館舍購置計畫  

經費 446,368 千元；106 年度為秘書處編列之駐洛杉磯

辦事處館舍購置計畫經費 189,400 千元。 

(3) 本部 107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案編列數為

446,368 千元，占該年度本部主管預算案數 26,134,082 

千元扣除人事費 7,722,202 千元及依法律義務支出 0 元

後比重為 2.42％，較 106 年度 1.15％增加 1.27%。 

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有關本部駐洛杉磯辦事處館舍購置計畫及所需經費係依 

行政院審議意見修正，並於 105 年 6 月 3 日奉行政院核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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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修正後之計畫所需經費較原先規劃少，且配合政府  

歲出規模調整預算編列數，爰建議修正前揭目標值。未來

本部辦理相關案件時將更為審慎評估，並配合歲出概算  

額度積極辦理，以增進目標值達成度。 

（四）關鍵績效指標 4：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  

之案件數  

1、 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

衡量標準 
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

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

（註：性別考核指標係指依行政院所屬   

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辦理計畫

性別影響評估並依性平專家審查意見修正

辦理後所達成之案件數。） 

目標值（X） 1 1 1 1 

實際值（Y） 1 1 1 1 

達 成 度

（Y/X） 
100％ 100％ 100% 100% 

2、 重要辦理情形： 

駐芝加哥辦事處新購館舍裝修工程於 106 年 2 月底完成，

並於 4 月完工揭牌，5 月 22 日遷入新址辦公。該計畫性別

友善措施或方案如下： 

(1) 職雇員辦公室樓層男女廁所比例為 1：1。 

(2) 設置集哺乳室，並納入使用者便利性與可及性之考量。 

(3) 設有二座無障礙廁所，並注意輪椅之迴旋空間與洗手臺

高度。 

(4) 設置保全系統。 

(5) 設置無障礙洽公櫃檯。 

(6) 鋪設高跟鞋無障礙友善環境地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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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檢討及策進作為： 

前項措施已將職雇員及申辦領務案件之旅外國人及外籍 

人士需求納入考量，相關措施約占總金額之 10%。 

 

肆、 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 

一、 檢視本部相關法規 

（一） 依據 CEDAW 施行法第八條「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

內容，檢討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，有不符公約規定者，應於

本法施行後三年內，完成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   

行政措施之改進。」 

（二） 已完成檢視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Convention on 

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, 

CEDAW）第 29-33 號一般性建議與本部主管法規措施之    

相容性，其中「國際合作發展法」第 7 條第 2 款明訂「對遭受

天然災害或戰亂之國家及人民，提供人道援助」，符合該公約

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要求女性參與和平進程，伸張國際人權之

精神，並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及全球共同推動

性別平等目標。 

二、 本部新訂立法規之法律意見檢視 

本部除辦理法規檢視外，撰寫本部新訂立法規之法律意見時，

亦檢視是否符合 CEDAW 之規定。 

（一） 新增配合「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」之行政措施：    

本部考量駐外女性人員安全問題建請人事依據「駐外人員  

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」對治安不佳或戰亂頻仍駐外館處同仁

之房租津貼從寬認定，使同仁可承租安全性較高房屋，提高 

派駐意願及升遷機會。隨著女性外交人員人數逐漸增加，本部

注意到須提升駐外居住之安全及生活品質，已通函駐外館處

將「駐地生活資訊報告」新增「建議居住區域」及「不推薦房

仲業者與租屋網站」等訊息，以利新到職人員尋覓安全居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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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鑒於我與各國洽簽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之內容係屬內政部

移民署及本部各地域司之權責範圍，本部已與移民署販運  

防制科聯繫提請注意，並請各地域司辦理相關事宜時能參照

上揭條文，考量各駐在國推動性平業務之辦理情形，訂定我與

各國關於此議題合作範圍或方式，以落實 CEDAW 之意旨及   

規定。 

（三）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指示，106 年 3 月研商請本部各地域司

辦理相關事宜可參照 89 年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

關於預防、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  

補充議定書」（ Protocol to Prevent, Suppress and Punish 

Trafficking in Persons,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- 

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

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）條文。 

三、 為增進對國際性別議題發展趨勢之掌握，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

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會議決議，本部協助彙整法國、芬蘭及  

瑞典政府延攬女性人才制度及作法相關資訊，及日本      

「國際女性會議」（WAW! 2017）供該組委員及出席部會參考，

以提升我國內性別平權進程與國際連結之強度。 

 

伍、 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  

一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在臺北舉辦   

第 2 屆「2017 臺歐盟性別平權論壇」，本部協助洽邀歐盟、   

歐洲復興開發銀行（EBRD）及歐盟會員國性別平等事務官員 

出席。上揭研討會業就「性別暴力防治」、「反暴力行動－     

家庭、職場、分手暴力」及「性別平等指數及性別暴力衡量    

指標」三大議題進行交流；本部劉常務次長出席本論壇並於  

會中致詞，台灣婦女賦權無任所大使范雲女士亦擔任會中  

「性別暴力防治」議題主持人。 

二、 為落實性別平等，提升婦女人權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訂於   

107 年 7 月 15-19 日在臺北舉辦 2018 年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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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視公約」（CEDAW）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，本部協助 

辦理撰寫國家報告、國際審查委員邀訪及國際宣傳工作，經洽

邀同意來台參與審查會國外專家共計 5 位：韓國籍申蕙秀

（Heisoo Shin）、斯洛維尼亞籍 Violeta Neubaucer、義大利籍

Bianca Pomeranzi、芬蘭籍 Niklas Brunn 及巴西籍 Silvia Pimentel

（助理 Camila Batista Pinto）。 

三、 我立院代表團蕭委員美琴及柯委員志恩等一行 3 人於 106 年 

11 月 28 日至 11 月 30 日順利出席「2017 年女性政治領袖全球

論壇」（2017 Women Political Leaders Global Summit, WPL）  

高峰年會論壇，期間蕭委員等除應邀參加冰島總統 Gudni Th. 

Johannesson 伉儷之歡迎酒會及冰島總理 Bjarni Benediktsson  

文化晚宴外，並與出席之現（卸）任各國元首、貴賓及各國    

代表團熱烈互動、積極參與各項會議。此外，蕭委員等並分別

與斯洛伐克前總理 Iveta RADICOVA、三位歐洲議會議員 

Ulrike TREBESIUS、Urszula KRUPA 及 Eleni THEOCHAROUS，

以及丹麥國會議員 Carolina Magdalene MAIER 會晤，特別介紹

蔡總統英文及國內婦女平權情形，獲得高度讚賞，成果豐碩。 

四、 本部責成駐日本代表處於 106 年 6 月 24 日派員出席「2017 年

全球婦女峰會－會後會」，與峰會實行委員會主要成員      

荒金雅子女士（現任クオリア公司社長），就 5 月 11 日至 13

日於東京舉辦之第 27 屆「2017 年全球婦女峰會（GSW）」     

交換意見。 

（一） 本次峰會係為響應安倍晉三首相所揭櫫「女性經濟－    

在 2020 年前達成女性管理職位達 30%」，及盼在 2020     

東京舉辦奧運前能培養次世代優秀女性人才等目標而   

召開，主題為「女性與經濟」，邀請各國女性政要、企業家

等人士與會，盼能提供對話平台，就關心議題交換意見，  

以期創造解決問題契機。共計 62 國出席本次峰會，該國   

安倍首相、外相岸田文雄及東京都小池知事均蒞臨出席， 

與會者計 1,300 多人，規模刷新峰會 27 年來之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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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會中討論主題包括「全球及亞太區域之巨大潮流（Global and 

Regional Megatrends）」、「領導證券交易所之女性（Leading 

Stock Exchanges）」、「女性創業家論壇:自舊需求創造     

新事業（Women Entrepreneurs Forum:New Business from 'Old' 

Needs）」、「女性 CEO 論壇:加速提升企業女性領導能力

（ Women CEO Forum:Accelerating Women's Corporate 

Leadership）」及「消弭薪資差距（Equalizing the Pay Gap: 

Best Practices）」等等。本年峰會預定在澳大利亞雪梨舉辦。 

五、 106 年 12 月完成「外交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

（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

against Women, CEDAW）特色教材。內容涵括 CEDAW 公約 

簡介、我國立法歷程、本部相關作為及落實施行法、及本部   

業務相關案例研究等。 

（一） 其中本部相關作為包括：撰寫國家報告及邀訪國際審查  

委員、國際審查委員訪台情形及審查意見、檢視本部與

CEDAW 公約相關之 36 部法規、本部新訂法規之法律意見

檢視、及永續發展目標與 CEDAW。 

（二） 案例研究則包含「女性擔任外交人員或駐外人員之平等權」

及「女性平等代表政府、參與國際會議或國際組織」2 案   

以供討論。 

本部將持續辦理 CEDAW 教材的更新與修訂，納入新增案例、

問題討論、各國性別平等資訊、自製性平文宣及彙整國際性別

主流化議題等等，期盼能啟發同仁多元思考、將性平概念融入

本部業務及提升相關性別平等知能。 

 

 

 

 


